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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「廉能透明獎」申請表 

臺中市政府「廉能透明獎」一般參賽類申請表 

提 案 機 關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 

單 位 主 管 

職 稱 及 姓 名 
管理課課長許志村 

主要辦理人員 

及 負 責 工 作 

課員黃志軒： 

辦理本市轄內違反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」中須執行車輛

沒入處分之案件列管及執行銷毀事宜。 

協助辦理人員 

及 負 責 工 作 
潘課員郁雯：協助資料製作及張貼海報。 

透 明 化 

措 施 名 稱 
交通裁決一把罩‧車輛銷毀我最行 

措 施 簡 介 

鑒於近年裁決機關時常因執行名貴車輛銷毀作業遭受外界注

目，且交通部亦注意到此部分，並於 108 年為避免有關沒入

物之處理解釋上爭議及限制處罰機關職務執行，而召開修正

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相關子法」之會議(附件

1)，因車輛保管及銷毀作業過往因制度不透明，行政機關須

被動承受車輛保管不慎、銷毀不實及零件遭盜換之風險，故

為健全車輛銷毀制度，防堵沒入車輛列管之漏洞，本處於 108

年 1月 1日秉持本府「廉能、開放、效率、品質」施政理念，

首創全國車輛銷毀透明化設施，全面改革以往之案件列管模

式，確實將經警方舉發須執行車輛沒入之案件，透過舉發、

拖吊、保管到銷毀各階段之廉能透明，以保障市民之財產，

杜絕任何弊端之發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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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 利 防 弊 、 

外部監督價值 

（28%） 

1. 源頭列管，避免爭端：主動列管警方郵寄之舉發單，以確

保舉發案件之適法性，避免人民財產因遭違法沒入。 

2. 主動聯繫，準確拖吊：建立案件拖吊確認單，以確保廠商

拖運車輛之準確性，控管廠商託運進度。 

3. 防微杜漸、定期盤點：案件列冊控管，並每月主動至契約

廠商進行車輛盤點作業，確保廠商善盡車輛保管義務。 

4. 專案列管，提高效率：每月進行車輛銷毀，透過先進機具

及銷毀標準作業程序，成功提升銷毀案件執行之效率，減

低車輛長久累積衍生之弊端。 

5. 主動追蹤，行政協助：本處除協助外縣市管轄並裁決確定

之車輛銷毀，並主動追蹤屬本處管轄於外縣市遭舉發之案

件裁決情形，於裁決確定後，函請外縣市單位行政協助代

為執行銷毀。(附件 2) 

流程標準化及 

公 開 化 程 度 

（28 %） 

1. 訂定「沒入車輛委託廠商保管及銷毀作業要點」(附件 3)

及「沒入車輛委託廠商搬運、保管及銷毀補充條款」(附

件 4)。 

2. 重新訂定銷毀案件作業流程圖，並依案件類型區分為「臺

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執行沒入車輛銷毀流程圖」(附件 5)

及「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列管案件委託外站執行沒入車

輛銷毀流程圖」(附件 6)，以落實案件列管及執行之準確

性，並公開揭露各項作業流程，以利民眾監督。 

系統（或措施） 

便捷性、完整性及 

安 全 性 

（18 %） 

1. 訂定各項簡易作業流程圖並張貼於機關之布告欄，機關可

隨時掌握沒入車輛保管現況並控管車輛銷毀進度，民眾可

得知該車輛後續處理情形。(附件 7) 

2. 沒入車輛之保管場區設置監視保全系統，由機關派員定期

盤點確認車輛現存狀況，確保車輛銷毀前之保管狀況。 

3. 沒入車輛銷毀均依據「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列管案件委

託外站執行沒入車輛銷毀流程圖」，由本處、監理機關及

政風單位會同核對車籍資料後辦理銷毀作業，確保銷毀車

輛之正當性及完整性。 

4. 案件經向民眾開立裁決書完成送達，並經裁決確定後方執

行銷毀，一方面保障市民之財產，另一方面亦保障承辦人

員，確保業務執行無爭議。 

民眾使用情形 

（18%） 

1. 108年 6月底前已銷毀 90輛沒入車輛，相較於 107年度同

期僅銷毀 24輛，銷毀能量大幅度提升 3.75倍。(附件 8)  

2. 本年度透過新制，已透過源頭列管發現 1部機車因監理機

關誤植車籍狀態，遭警方舉發本應執行沒入處分，後續將

該部車輛歸還於車主，確實避免後續爭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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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過往民眾曾投訴保管車輛遭毀損或零件疑遭盜換情事，新

制執行後未發生類此案件。(附件 9) 

創新創意作為 

（8%） 

1. 全國首創，銷毀透明化：首創全國車輛銷毀透明化設施，

全面改革以往之案件列管模式，源頭列管警方舉發須執行

車輛沒入之案件，由舉發、拖吊、保管到銷毀各階段防止

車輛銷毀弊端。 

2. 主動出擊，嚴謹控管：建立案件拖吊確認單，以確保廠商拖運

車輛之準確性，每月主動盤點放置於契約保管廠商之沒入

車輛，確保列管車輛無誤。(附件10) 

3. 提高效率，降低弊端：透過車輛銷毀透明化設施除提高銷毀

能量，更能進而降低車輛保管不慎、銷毀不實及零件遭盜

換等弊端，提高民眾對裁決機關之信任度。 

相 關 附 件 

附件 1：近年車輛銷毀新聞暨交通部召開會議公文 

附件 2：委託外站銷毀公文 

附件 3：沒入車輛委託廠商保管及銷毀作業要點 

附件 4：沒入車輛委託廠商搬運、保管及銷毀補充條款 

附件 5：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執行沒入車輛銷毀流程圖 

附件 6：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列管案件委託外站執行沒入

車輛銷毀流程圖 

附件 7：張貼機關布告欄照片 

附件 8：108年度執行銷毀清冊 

附件 9：確實執行銷毀作業 

附件 10：拖吊確認單 

聯 絡 窗 口 

姓名：黃志軒 

電話：04-25152535#261 

e-mail：dtoo236852@taichung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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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近年車輛銷毀新聞暨交通部召開會議公文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5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6 
 

附件 2：委託外站銷毀公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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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沒入車輛委託廠商保管及銷毀作業要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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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沒入車輛委託廠商搬運、保管及銷毀補充條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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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：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執行沒入車輛銷毀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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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：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列管案件委託外站執行沒入車輛銷

毀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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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：張貼機關布告欄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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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：108年度執行銷毀清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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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9：確實執行銷毀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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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0：拖吊確認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